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文件 
 

 

三亚航院人事〔2022〕295 号 

 

学校各部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师资队伍结构，建设

一支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双师型教

师队伍，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

高〔2005〕5 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6〕16号）、《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教高〔2008〕

5 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等四部门《深化新时代职

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教师〔2019〕6 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发展实际，现将新制定的《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双师型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2022年 10 月 25 日 

 

 

 

 

 

 

 

 

 

 



附件 

1 总则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师资

队伍结构，建设一支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强实践

动手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

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发展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2 认定范围 

 学校正式在册且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 

3 认定条件 

3.1 基本条件 

3.1.1 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作风正派，治学严

谨，认真履行现任职务职责；  

3.1.2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了解相关学

科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和教学业务水

平； 

3.1.3 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及以上； 

3.1.4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1.5 承担过本专业一门及以上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并

能结合所承担的课程独立开展实践教学指导工作。 



3.2 认定具体条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3.2.1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取得国家

承认的与本专业相关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如：计算机软件评测师、软件设计师、网络工

程师、会计师、统计师、审计师、经济师、税务师

等；  

3.2.2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取得国家

承认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行业特许的中级及

以上职业资格、专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证书，如：注

册会计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导

游资格证、心理咨询师、多媒体制作师、人力资源

管理师、电子商务师、物流师等；  

3.2.3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取得国家

承认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专业技能考评员资

格； 

3.2.4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取得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

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3.2.5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近 5 年中

有 6 个月以上（可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从事与

本专业相关或相近的工作经历；或在行业、企业一

线从事相关专业的生产、科研实践工作累计平均每

年有一个月以上；或经学校批准，脱产到企事业实



践学习、挂职锻炼、驻点带队实习、接受专门技术

培训累计平均每年有一个月以上且评价良好的；  

3.2.6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近5年参加

教育部师资培训基地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双师型

培训、骨干教师等培训，达200及以上学时（按每天

8学时计算），获得合格证书；  

3.2.7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并且近5年参加

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专业技能大赛获三等奖

及以上，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证书的；   

3.2.8 近5年中有2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

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

训活动； 

3.2.9 在进入学校工作前，有3年及以上任教专业相关的企

业第一线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

活动； 

3.2.10 近5年主持过一项（或前三名参与过两项）应用技术

研究，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 

3.2.11 具有讲师及以上高校教师序列职称，近5年主持过两

项（或前三名参与过三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

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使用效果好，经

学校评估认定，或经行业机构鉴定，在省内同类院

校中居先进水平。 

4 认定程序 



4.1 教师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申

请审批表》，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向所在部门提出

申请； 

4.2 申请人所在部门对申请人进行双师型资格初审，提

出审查意见后报人事处； 

4.3 人事处会同教务处进行有关材料的核实，确定初步

名单； 

4.4 经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认定后，公示双师型资

格教师认定结果； 

4.5 双师型教师每两年认定一次，每隔五年对原有双师

型教师资格重新认定一次。 

5 认定时间 

 学校每两年组织一次双师型教师的认定工作。 

6 双师型教师待遇 

6.1 对取得“双师型”资格的教师，学校颁发“双师型”

教师资格证书； 

6.2 在职称评审、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评选等方面向

双师型教师倾斜，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6.3 各教学单位优先安排双师型教师参加科研项目研

究、教材编写、指导年轻教师进行实践能力培养等

工作； 

6.4 由学校组织参加双师型培训或考证培训的，培训费

等相关费用报销按学校财务规定执行； 



6.5 联系单位名称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 

7 附则 

7.1 申请“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要与从事的本专业教

学工作吻合； 

7.2 申请认定“双师型”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7.2.1 专业技术资格证及复印件； 

7.2.2 高校教师资格证及复印件； 

7.2.3 

 

其它专业技术资格证（含行业特许资格证书、专业

技能考评员证）及复印件； 

7.2.4 技能等级证书及复印件； 

7.2.5 

 

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的，需出示经所

在企业鉴定的工作证明、劳动合同、进修报告或工

作总结并经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 

7.2.6 

 

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

书，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的证明材料； 

7.2.7  

 

有应用技术研究成果材料的，需出示原始研究材料、

技术鉴定证书、经企业技术管理部门有关领导签字

盖章证明企业采用成果的时间、效果； 

7.2.8 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

工作的，需出示原始的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

术水平的设计安装的可行性技术论证，有关部门验

收报告、使用单位评价意见及水平鉴定结论； 

7.3 担任专业课授课任务的教师原则上必须是“双师型”



教师； 

7.4 其他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7.5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审批表 

 

 

 

 

 

 

 

 

 

 

 

 

 

 

 

 抄送：学校各部门。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          2022年 10 月 25 日印发  

(共印 1 份)  

 


